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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都市森林草原防火“十一个严禁”
一、严禁林区草原野外用火做饭、烧茶、取暖、烧垃圾
二、严禁林区草原野外烧香、烧纸、煨桑
三、严禁林区草原野外烧灰积肥、烧麦秆、烧田埂、烧杂草     
四、严禁林区草原野外吸烟、玩火、举办篝火晚会、燃放烟花爆竹（包括小孩及残障等特殊人群）
五、严禁擅自进入林区草原施工、运输
六、严禁擅自进入林区草原开展各类生产经营活动
七、严禁擅自进入林区草原爆破、实弹演练
八、严禁林区草原狩猎
九、严禁携带任何火种、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林区草原
十、严禁破坏森林草原防火宣传牌、标识牌及相关基础设施
十一、严禁林区草原使用太阳灶，私搭乱建、乱扯乱接电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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